
南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 光大环保能源（南阳）有限公司

依托南阳市生态环保静脉产业园现有厂区生活垃
圾焚烧装置、发电装置进行改建，在优先保证生活
垃圾正常处置情况下，拟将一般工业固废掺入生活
垃圾中，进入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置，改建后焚烧处
置生活垃圾 1950吨/天， 掺烧一般工业固废 1050
吨/天。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已在南阳市卧龙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项目代码 2403-
411303-04-02-577893。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见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EX8CsjXzP79S-qHAQESog，
提取码：atqc。（二）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
光大环保能源（南阳）有限公司索取。建设单位名
称：光大环保能源（南阳）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大周庄南阳市生态环保静脉
产业园。 项目联系人： 张女士， 联系电话：
13721830671，邮箱：1052079060@qq.com。三、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单
位、个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其他
人员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P1nux-gs0F0iRKmBQkJcQ，
提取码：135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
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
箱，或以电话、信函、面谈等形式提出对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六、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的有
效期限为 2024年 7月 1日至 7月 12日。

光大环保能源（南阳）有限公司
2024 年 7 月 1 日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南 都 晨 报 社

联
办

交通违法曝光台6 月 5 日 14 时 31 分， 在百里奚路市二十九中附
近，车牌号为豫 R2MR62 的车辆压线。根据相关法规，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记 1 分，处 100 元罚款。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违法行驶 记 1 分

女子参加庭审携带管制刀具

法警收缴除隐患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李永台 吕

志侠）日前，新野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在
安检时，查处一起当事人携带 3 把刀具欲进法
院审判法庭的事件，及时排除了安全隐患。

当日下午，一名女子背包进入法院参加庭
审，执勤法警在对其安全检查时，发现其随身
携带的背包中有管制刀具 3 把，当即对该当事
人进行了询问，了解其到访目的后，依据相关
规定对其进行了训诫和警告，依据《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安全检查规则》， 执勤法警对管制道
具予以暂扣登记。

对来法院当事人进行安全检查是法院
审判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 是法院的
第一道安全防线。 新野县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大队以保障审判为中心工作， 始终做到
“逢进必检、疑物必查”，坚决守好法院安全
保障第一关。 ③1

女子撞伤他人无钱赔偿，丈夫也被要求共同赔偿

法院判决：不是共同债务，不予支持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代凤）女子撞伤他人无钱
赔偿， 丈夫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吗？ 日前，桐柏县人民法院审理
的这起案件中， 对张某诉请认
定王某交通事故侵权之债为二
被告夫妻共同债务不予支持，
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021 年 7 月， 女子王某上
班途中驾驶二轮电动车与张某
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 造成
王某、 张某及乘坐人张某女儿
受伤， 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
路交通事故。 经认定，女子王某
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张某
及其女儿不承担责任。 张某及
其女儿受伤后先后两次住院治
疗，经先后两次起诉，法院判决
王某赔偿张某及其女儿各项损
失共计 142422.79 元。

进入执行程序后， 因被执
行人王某暂无可供执行财产，
被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程序。 张
某认为此次交通事故虽是王某
一人造成， 但造成该债务的行
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
生产经营， 是夫妻家庭获益的
行为， 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 王某及其丈夫李某应共
同承担给张某及其女儿造成的
损失，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案争
议事实系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产生的侵权责任， 夫妻共同债
务作为连带责任， 是基于婚姻
法共同财产制下的一个共同责
任， 而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不属于婚姻法的调整范围，单
个侵权行为人是不可能成立包
括连带责任在内的共同责任

的， 因此将非行为人的配偶认
定为连带债务人不符合法律规
定， 故对张某诉请认定王某交
通事故侵权之债为二被告夫妻
共同债务不予支持， 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判决后，张某上
诉，经审理维持原判。

据承办法官介绍， 夫妻一
方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和生活
所负侵权之债， 原则上不应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
因侵权产生的债务， 即使该债
务系在共同生产经营中所负，
而共同生产经营是为家庭谋取
利益， 但是由于该债务并非是
用于共同生产经营， 而是违法
行为产生的侵权责任， 不能按
照夫妻共同债务规则来认定其
性质， 而应按照侵权法的规定
来认定。 ③1

敬告： 使用本报分
类信息请供求双方认真
核实有关证明材料，签
订有效法律合同。

《南都晨报》系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分类广告
刊登热线：63505000

分 类 广 告 ●南阳市百岁村养生投资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30366722853XD）财务章遗失，
声明作废。

●南阳市瑞意安商贸有限责任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302MA9GBARFX4） 财务章遗
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瑞意安商贸有限责任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302MA9GBARFX4） 法人章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18637783111

质量体系认证
标书代写制作

村委会未履行法院判决

办公经费被执行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姜燕）“特

别感谢李龙飞干警把村里的贷款给我执行到
位……”日前，申请人赵某领到执行款后无比
欣喜，手写一份感谢信寄到了法院，对执行干
警李龙飞表示感谢。

赵某与唐河县城郊乡某村委会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恢复执行程
序后， 执行干警李龙飞多次前往该村委会协
调， 并向当地乡政府财政所询问该村委会的
实际财产状况， 并依法做出将该村委会办公
经费扣留的裁定。 近日，在乡政府财政所的配
合下，将执行款 1.8 万元转入“一案一账户”，
法院将该款支付给申请人赵某。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唐河县人民法院全
面梳理排查终本案件， 将符合条件的 169 个
终本案件依法恢复执行程序。 目前已结的 77
个案件中有 58 件执行完毕， 执行到位金额
693.3714 万元，成功清掉一批“旧底子”，保护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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